
一年一度的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期已经开始了。在汇算清缴过程中，企业都

会关注纳税调整事项。对于保险公司来说，手续费及佣金支出是企业所得税汇算

清缴期间一项重要的调整事项——几乎每家保险公司每年都会涉及大额调整。在

具体的税务处理中，保险公司应该注意哪些合规性要求呢？

A 紧绷扣除限额这根弦

对手续费及佣金支出作税务处理，首先要关注扣除限额。

保险法中将中介代理人和经纪人取得的中介报酬定义为佣金。参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保险法（2015年修正）》第一百一十七条规定，保险代理人是根据保

险人的委托，向保险人收取佣金，并在保险人授权的范围内代为办理保险业务的

机构或者个人。此条将中介代理人和经纪人取得的中介报酬，统一界定为“佣金”。

税法对手续费及佣金支出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的比例有明确规定。

1.保险企业

根据《关于保险企业手续费及佣金支出税前扣除政策的公告》（税务总局公

告 2019年第 72 号)规定，保险企业发生与其经营活动有关的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不超过当年全部保费收入扣除退保金等后余额的 18%（含本数）的部分，在计算

应纳税所得额时准予扣除；超过部分，允许结转以后年度扣除。

2.电信企业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若干税务处理问题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2年第 15 号，以下简称 15号公告）第四条规定，电信

企业在发展客户、拓展业务等过程中（如委托销售电话入网卡、电话充值卡等），

需向经纪人、代办商支付手续费及佣金的，其实际发生的相关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不超过企业当年收入总额 5%的部分，准予在企业所得税前据实扣除。



3.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房地产开发经营业务企业所得税处理办法》

的通知（国税发〔2009〕31 号）第二十条规定，企业委托境外机构销售开发产

品的，其支付境外机构的销售费用（含佣金或手续费）不超过委托销售收入 10%

的部分，准予据实扣除。

4.其他企业

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手续费及佣金支出税前扣除政策的通

知》（财税〔2009〕29 号）规定，其他企业发生与其经营活动有关的手续费及

佣金支出按与具有合法经营资格中介服务机构或个人（不含交易双方及其雇员、

代理人和代表人等）所签订服务协议或合同确认的收入金额的 5%计算限额。

同时，29号文件对手续费及佣金支付形式、支付要求、财务核算以及需提

交资料等作了规范。具体来说，保险公司应与具有合法经营资格的中介服务企业

或个人签订协议或合同；以现金等非转账方式支付的手续费及佣金不得在税前扣

除；为发行权益性证券支付给有关证券承销机构的手续费及佣金，不得在税前扣

除。

B 对支出项目重新分类

笔者提醒相关纳税人，应根据手续费及佣金的性质、合法凭证等，做好重新

分类调整工作。

具体来说，有些保险公司实际发生手续费及佣金支出，可能会计入业务宣传

费或其他科目中，在汇算清缴时要对属于手续费及佣金的内容重新分类调整，合

并到手续费及佣金科目中；同时，不属于佣金手续费性质的支出，如属于招待性

质、员工工资性质的，也要从手续费及佣金科目中调出。根据以上重分类的调整，

确定实际发生的手续费及佣金支出，最终准确计算超出税前扣除标准、需纳税调

整的金额。



此外，保险公司取得不合规的税前扣除凭证，需要单独纳税调整。如果甲寿

险公司发生的 14亿元手续费及佣金支出中，有 0.5 亿元未取得合法的税前扣除

凭证，那么该 0.5亿元部分，需先从实际发生的手续费及佣金中剔除，测算出实

际超标的手续费及佣金后，再将不合格的 0.5 亿元合并作为手续费及佣金的调增

额。则甲寿险公司实际发生的佣金手续费为 14－0.5＝13.5（亿元），扣除限额

为 8亿元，超标的佣金手续费为 13.5－8＝5.5（亿元）。再加上未取得合格税前

扣除凭证的 0.5亿元，实际合计需纳税调增 5.5＋0.5＝6（亿元）。

C 高度关注超比例支出

通过分析 2017年上市保险公司年报笔者发现，几家寿险公司因手续费及佣

金支出超比例，带来的所得税税额影响平均在 30亿元以上。目前，保险公司手

续费及佣金调整金额较大（以寿险公司为例），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实际发

生的佣金手续费远超过税法扣除限额；二是根据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标准，保险

公司未及时取得合规的税前扣除凭证。

笔者发现，市场竞争激烈以及寿保退保金存在滞后性等，使得保险公司的手

续费及佣金支出超比例。近年来，各寿险公司积极推动产品转型升级，切实提升

产品创新能力与风险保障服务水平。但随着改革深化和市场竞争加剧，保险经营

主体佣金手续费率出现上涨。

20年以上缴费期的保障型产品，前 5 年佣金支出是理财型保险的 2 倍左右；

同时，随着寿险行业竞争的日益加剧，展业成本的不断增加，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在保险公司经营成本中占比越来越大。以保费收入扣除退保费后的净保费收入口

径计算，当年手续费佣金支出的占比远高于 10%。

另外，寿险公司退保金存在滞后性。与财产险公司不同，寿险公司退保金基

本源自以前年度承保收入。而手续费及佣金支出以当年保费为基础，并不考虑以



后年度退保情况。因此，在计算扣除限额时，将归属以前年度业务的退保费直接

从当年保费收入中剔除，无法真实反映公司当期净保费收入，也无法真实反映公

司当期的合理经营成本，不符合收入费用配比原则。笔者认为，有必要从政策层

面制定相关规定，使寿险公司的手续费及佣金支出与其当年净收入得以匹配。

尽管目前由于一些客观因素，保险公司的手续费及佣金支出较大，但是，在

新政策出台之前，相关纳税人还应严格遵守现行规定，并动态关注后续政策的出

台。

D 规范委托代理范围

笔者提醒相关纳税人，还应规范委托代理范围和加强税务发票管理。

具体来说，委托代理范围方面，建议保险公司与统一代理的委托保险销售代

理公司签订合同，通过合同明确双方手续费佣金比例，综合考虑保险公司的成本

负担，取得合格的发票，减少保险公司无法抵扣、增加成本的问题。

同时，保险公司内部也应强化和完善支付手续费及佣金的税务管理，严格审

核税前扣除凭证，避免因票据不合规而纳税调整；对于向个人支付的手续费及佣

金，按相关政策规定，准确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符合条件的统一开具发票，减

少不必要的纳税调整。

此外，从减税降费的大背景出发，笔者建议相关部门可以结合保险公司目前

保险产品推广的需求及面临的实际成本负担情况，综合考虑提高保险行业手续费

及佣金比例。适度调整保险公司手续费及佣金支出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比例。

同时，调整寿险公司手续费佣金扣除比例的计算基础，以不减退保金的保费收入

为计算基数。


